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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

民事裁定书

（2025）黔破终 44 号

上诉人（一审申请人）：薛某甲，女，1970 年 2 月 21 日

生，汉族，住山西省万荣县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周云山，上海汇业（贵阳）律师事务所

律师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杨竹林，上海汇业（贵阳）律师事务所

律师。

被上诉人（一审被申请人）：某甲公司，住所地贵州省黔

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龙里县。

法定代表人：谭某，该公司董事长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尹维瑾，贵州恒易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胡琼尹，贵州恒易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上诉人薛某甲因与被上诉人某甲公司破产清算一案，不服

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（2025）黔 27 破

申 32 号民事裁定，向本院提起上诉。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

行了审查，并于 2025 年 10 月 27 日组织听证，上诉人薛某甲

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竹林，被上诉人某甲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

人胡琼尹、尹维瑾到庭参与听证。现已审查终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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薛某甲上诉请求：撤销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

人民法院（2025）黔 27 破申 32 号民事裁定，并决定受理薛

某甲申请某甲公司破产清算。事实及理由：一、某甲公司完全

符合法定破产条件，具备破产原因，应依法受理某甲公司破产

清算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以及《最高

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〉若干问题的

规定（一）》第一条之规定，某甲公司已经完全符合法定破产

条件，具备破产原因。首先，某甲公司已提交资产负债表及相

关情况说明，自认公司已停产停业且资不抵债。薛某甲申请某

甲公司破产后，该公司已根据法院要求提供资产负债表等资

料。根据一审裁定书显示，该公司资产负债表显示截至 2024

年 12 月 31 日 ， 其 资 产 总 额 1351.42 万 元 ， 负 债 总 额

4390.72 万元，资产负债率达 324.89%。该公司自认主营业务

停滞，连续多年亏损，累计亏损额四千余万元，已停产停业，

不具备继续经营能力。可见某甲公司资产明显不足以清偿全部

债务。其次，某甲公司已被多家债权人起诉，存在多个执行不

能的案件。一审法院已查明，某甲公司在贵州省龙里县人民法

院现有 5 件被执行案件，执行标的总金额约为 712 万元，均为

执行终本状态，且已被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。此外，根据初

步网络查询，某甲公司在黔南州中级人民法院和云岩区人民法

院也有涉诉信息，涉诉金额亦高达上百万元。可见某甲公司资

产明显缺乏清偿能力。二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，对某甲公

司已提交银行凭证未予认定，且上下文矛盾，错误认为某甲公

司资产不明。首先，某甲公司公司代理人告知出售资产付款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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细的银行凭证已于 2025 年 8 月 8 日通过某平台提交法院。故

一审法院关于“某甲公司未提供付款流水”的论述与事实不符，

且未对银行凭证进行审查。其次，一审法院在本案查明事实部

分载明“公司名下已无任何资产”，但又在本院认为部分载明“某

甲公司的资产情况不明，导致本院无法判断公司资产是否存在

不足以清偿全部到期债务的情形”，存在上下文明显矛盾。根据

一审裁定披露，某甲公司自己提交的资产负债表中显示有资产

1351.42 万元，该资产主要为对外应收债权，也不存在资产不

明的情形。三、某甲公司尚有一定资产，只有尽快对某甲公司

实施破产，才能最大化保护所有债权人权益。目前，在已经明

知某甲公司将其核心资产出售，所得很可能用于支付部分债权

人的情况下，法院更应该立即受理破产案件，一是确定出售资

金是否还有剩余，是否符合追回条件；二是某甲公司自认还存

在对外应收账款，鉴于应收账款的不可控性，应收账款更不应

该由某甲公司独立追讨，如该公司将追讨款项挪作他用或者单

独清偿某一债权人，或进行债权转让，或放弃追偿，则对全体

债权人将造成重大损失。故只有尽快将该公司纳入破产程序由

破产管理人接管，查明相关资产情况并进行追收，才能最大化

保证全体债权人权益。

某甲公司辩称，同意破产，某甲公司确实已经资不抵债，

且停止经营。现有的资产主要是应收账款，且难以收回，无法

清偿公司剩余的债务。

薛某甲向一审法院提出申请：申请裁定对某甲公司进行破

产清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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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审法院查明：某甲公司于 2013 年 1 月 15 日在贵州省

某局注册成立，注册资本 1000 万元（全部实缴），公司法定

代表人为谭某，股东为谭某（占股 80% ）、徐某（占股

20%）。公司经营范围为豆制品制造、农产品的生产、销售、

加工、运输、食品进出口等。经实地查看，该公司已被某乙公

司收购（包括土地、厂房、设备等），双方于 2023 年 4 月 20

日签订了《资产转让协议》，转让价款为 55，264，400 元。

某甲公司自行制作的出售资产付款明细表和负债清单显示，资

产出售后，共支出了 5009 余万元，用于清偿公司负债和经营

成本，转让价款支付完毕后，现债权人仍有六十几人，债务余

额为 4500 余万元。某甲公司在龙里县人民法院有 5 件被执行

案件，执行标的总金额约为 712 万元，且均为终本执行状态。

公司名下已无任何资产。

一审法院认为，薛某甲对某甲公司享有债权，某甲公司系

企业法人，属于破产适格主体。关于某甲公司是否已具备破产

原因的问题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“企业

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

显缺乏清偿能力的，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”的规定，判断企业

法人是否具备破产条件，除了考量其企业能否清偿到期债务

外，还应考量其公司全部资产是否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是否明

显缺乏清偿能力。本案中，某甲公司将所有资产转让后，所得

款项的支付情况不明，仅有债务人自行制作的出售资产付款明

细表和负债清单，没有付款明细和流水，薛某甲也未提交证据

证明某甲公司全部资产是否足以清偿全部债务，即使某甲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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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售的资产全部偿还给了一部分债权人，该行为亦损害了其他

多数债权人的利益。鉴于某甲公司的资产情况不明，导致本院

无法判断公司资产是否存在不足以清偿全部到期债务的情形，

因此，薛某甲的申请不符合破产清算的受理条件。

据此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、第七

条第二款、第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不予受理申请

人薛某甲申请被申请人某甲公司破产清算。

二审中，某甲公司提交了新的证据，本院依法组织举证、

质证。

某甲公司提交了《某甲公司出售资产主要付款项汇总表》

《某甲公司出售资产付款明细表（按付款时间顺序）》《资产

负债表》《利润表》《现金流量表》等，拟证明：公司已符合

破产的条件。

薛某甲质证意见：对银行转账流水的真实性无异议的，但

该组证据不能证明某甲公司转账是否用于偿还借款，应当结合

其他的证据综合予以认定。其他证据的真实性请法院结合付款

凭证综合认定。《资产负债表》说明某甲公司已资不抵债，符

合破产清算的法定情形。

本院审查认为，《某甲公司出售资产主要付款项汇总表》

《某甲公司出售资产付款明细表（按付款时间顺序）》《资产

负债表》《利润表》《现金流量表》均系某甲公司单方制作，

未能全面、客观反映公司的财务情况，本院不予采信。

本院二审查明：贵州省龙里县人民法院（2024）黔 2730

民初 1732 号《民事调解书》载明：“本案审理过程中，经本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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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托龙里县涉诉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调解，当事人自愿达成如

下协议：一、被告某甲公司认可差欠原告薛某甲借款本金

950,000 元，此款被告某甲公司于 2024 年 6 月 28 日前偿还

原告薛某甲借款本金 500,000 元，于 2024 年 7 月至 2025 年

6 月每月 28 日前偿还原告薛某甲借款本金 37,500 元；且被告

某甲公司自 2023 年 6 月 28 日起以前述尚欠借款本金为基

数，按年利率 10%计算向原告薛某甲支付利息至借款本金实际

付清之日止；二、若被告某甲公司未能按时还款，原告薛某甲

有权自被告某甲公司逾期履行之日起就剩余全部款项向人民法

院申请强制执行。”该案生效后，薛某甲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，

龙里县人民法院作出（2024）黔 2730 执 2468 号之一《执行

裁定书》，认为经穷尽财产调查措施，未发现某甲公司有可供

执行的财产，薛某甲亦不能向法院提供某甲公司的可供执行财

产线索，故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。

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，本院予以确

认。

本院认为，本案争议的焦点为某甲公司是否具备破产清算

的原因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规定：“企业法人不

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

清偿能力的，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。企业法人有前款规定情

形，或者有明显丧失清偿能力可能的，可以依照本法规定进行

重整。”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

法〉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一）》第一条规定：“债务人不能清偿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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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债务并且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具备破

产原因：（一）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；（二）明显缺乏清

偿能力相关当事人以对债务人的债务负有连带责任的人未丧失

清偿能力为由，主张债务人不具备破产原因的，人民法院应不

予支持。”第二条规定：“下列情形同时存在的，人民法院应当

认定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：（一）债权债务关系依法成

立；（二）债务履行期限已经届满；（三）债务人未完全清偿

债务。”本案中，有生效民事调解书确认薛某乙对某甲公司享有

债权。该债权经过法院执行程序，并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。

此外，某甲公司在龙里县人民法院有 5 件被执行案件，执行标

的总金额约为 712 万元，且均为终本执行状态。公司名下已无

任何资产。某甲公司亦自认公司长期经营不善，已资不抵债，

现已停止经营。综上，某甲公司具备破产清算原因。

综上，薛某甲的上诉请求成立，应予支持。依照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

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〉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一）》第一条、

第二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

款第二项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一、撤销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

的（2025）黔 27 破申 32 号民事裁定；

二、由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

理薛某甲对某甲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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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并自即日起生效。

审　　判　　长　　　雷　苑

审　　判　　员　　　李可眉

审　　判　　员　　　胡　萍

 二 〇 二 五 年 十 二 月 九 日

书　　记　　员　　　冯小原


